
— 1 —

《汕尾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》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〈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〉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3〕24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

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24〕85号），巩

固并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，全面推进“百千万工程”“明珠工程”

及绿美汕尾生态建设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以空气质量持

续改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组织编制《汕尾

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。

二、编制思路

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，以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大气环境

问题为重点，以降低细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和臭氧（O3）浓度为主

线，大力推动氮氧化物（NOx）和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减排；坚

持精准、科学、依法治污，坚持区域协同治理和污染源头防控，扎

实推进产业、能源、交通绿色低碳转型，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

活方式，加强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，推进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，形成具有汕尾特色的多元共治大气污染治理格局，实

现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行动方案》提出 1 个工作目标，实施“6 大行动”，强化治理

能力和体系建设，配套相关保障措施，共计 29 项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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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作目标

明确：到 2025 年，全市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浓度控制在 17.7

微克/立方米以下，消除重污染天气；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

下降，完成省下达的氮氧化物（NOx）和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减排

目标，以臭氧（O3）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有所减少，全市空气质

量继续领跑全省。城区二氧化氮（NO2）年均浓度控制在 12微克/立

方米以下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控制在 15微克/立方米以下。

（二）工作任务

第一项行动：“优化产业结构，实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行动”。

主要开展 4 方面工作，一是明确建设项目总量替代和能耗要求等，严

格新建项目准入；二是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措施升级改造现

有产能；三是整治提升涉气产业集群；四是推动绿色环保产业健康发

展。

第二项行动：“优化能源结构，实施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发展行动”。

主要开展 3 方面工作，重点是发展和使用清洁低碳能源，严格合理控

制煤炭消费量，压减工业用煤。

第三项行动：“优化交通结构，实施绿色低碳交通运输系统建设

行动”。主要开展 5 方面工作，一是优化调整客货运结构，推动公路

运输转向铁路；二是推广利用清洁低碳的运输及作业工具；三是组织

开展成品油行业专项整治工作，全面保障油品质量；四是以柴油车为

重点严格管控机动车排放；五是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综合治理，基本

消除“冒黑烟”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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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项行动：“强化多污染物减排，实施提质增效降低排放强度

行动”。主要开展 4方面工作，一是有序开展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；

二是推进工业锅炉和炉窑提标改造；三是全面实施低 VOCs 含量原辅

材料源头替代；四是实施重点领域深度治理，实施涉 VOCs 企业分级

管控、低效失效 VOCs 治理设施排查整治等。

第五项行动：“强化面源污染防治，实施精细化综合治理行动”。

主要是加强扬尘污染、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管理，加强餐饮油烟和恶

臭异味治理等工作。

第六项行动：“强化联防联控，实施大气污染区域协同行动”。

主要开展 4 方面工作，一是探索完善深汕空气质量改善联动机制；二

是加强大气环境监测预警能力；三是健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，加强污

染天气防控；四是加强污染天气防控。按照污染天气“防重抢轻”要

求，完善省市县三级预警应对机制。

在“健全法规标准体系，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经济政策”方面，提

出推进相关法规标准制修订，完善奖补、价格、资金保障等政策激励。

在“加强科学治气能力建设，完善大气环境管理体系”方面，主要开

展 3 方面工作，一是强化执法监管能力建设，包括优化生态环境监督

执法正面清单、扩大工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范围、提升各级生态环境部

门执法监测能力等；二是增强污染防控科技支撑。在“加大措施落实

保障，形成齐抓共管合力”方面，主要是加强组织领导、严格监督考

核、实施全民行动，保障各项措施落地。


